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生产经营单位通用

3.检查项：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

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导致发生重大、特别重

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62900

5.检查内容：生产经营单位是否不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

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导致发生重大、

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不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

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导致发生重大、特别重大

生产安全事故的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提

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，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

照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

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；情节严重的，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

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。


